
【附件二】 

桃園市龍潭國民中學 112 學年度新生實施學校規模總量管制作業規定 
                                 （民國 111 年 11 月 28 日訂定） 

壹、 依據：桃園市政府 112 年 2 月 22 日府教中字第 1120045615 號函核定。 

貳、目的： 

一、因應本校校舍容量不足及紓解學生人數增加趨勢，計劃實施規模總量管制，以期

學校規模適當。 

二、配合現有教育設備與資源充分運用，確保學校教育效能，提升教學品質。 

參、說明： 

一、本校校地面積為___43_____公頃，目前校舍使用情形，詳附表一。 

二、本校設校規模普通班為 44 班，目前全校普通班總班級數為 46 班，詳附表二。112

學年度校舍平面圖如附圖一。 

三、本校新生人數預估達 478 人，為維持教學品質，新生以 14 班含酌減人數合編班

人數每班 33 人，編班人數共 462 人進行管制，並俟學生人數超過上述班級飽和

容量再行轉介學生，預計轉介超額新生 20 人，詳附表三。 

肆、實施辦法： 

一、本校經召開協調會議並函報桃園市政府核准後，額滿學生轉介至石門國中、武漢

國中、凌雲國中、平南國中就讀，得不受學區限制，鄰近受轉介學校不得拒收，

惟已額滿無法再接受學生並經報准者，不在此限。 

二、辦理方式： 

1、審查流程： 

學生入學前，通知家長持全戶設籍資料及居住事實證明文件於規定日期內申請

登記後，本校再依設籍於學區內並有居住事實者進行資格審查。【如有於本校學

區內搬遷紀錄，建議附上全戶戶籍謄本，以便呈現設籍時間。】 

2、入學原則： 

學生入學順序，除優先入學者外，餘依設籍時間先後順序分發入學，額滿為止，

超額學生改分發至核定之受轉介學校就讀。 

3、本校學區經教育局核定為： 

龍潭里，百年里，中正里，龍星里，上華里，九龍里（5-9）鄰，上林里（10-20、

26-31）鄰，烏林里（1-16、40）鄰，烏樹林里（1、6-10、14-15、18-21）鄰，

中山里（1-9、11、13-43）鄰，自由學區：烏樹林里（2-5、11-13、16-17、22-23）

鄰。 

4、所稱之全戶，係指與父或母或直系尊親屬（祖父母、外祖父母）或法定監護人

居住於同戶籍者。 

5、證明文件：（下列三者之一） 

（1） 房屋所有權狀或最近一年房屋稅單。 

（2） 房屋租賃契約證明及其他佐證居住事實之證明文件。 

（3） 公家宿舍配住證明。 

 其他佐證居住事實之證明文件為水費收據、電費收據、三個月內不定期家訪同








